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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开发区老洪港
江苏澳兰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3”一般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2023 年 2 月 3 日 13 时 10 分许，位于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江苏澳兰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兰德公司）模

塑车间拌料间在改造过程中发生一起火灾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直接经济损失约 25.33万元。

事故发生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及《市政府

关于明确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职责的通知》（通政发〔2017〕

23 号）等法律法规规定要求，南通开发区管委会成立了由区应

急管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老洪港管

理办公室等部门和单位人员组成的南通开发区老洪港澳兰德公

司“2·3”火灾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

查，同时请区纪工委监察工委派员参加事故调查工作。聘请 3名

专家组成专家组参与事故调查。事故调查组本着“科学严谨、依

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认真开展了调查工作。

经现场勘查、调查取证、专家论证、综合分析，查清了事故经过、

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查明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

了对责任人员和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分析了事故暴露出的

突出问题和教训，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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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认定，南通开发区老洪港澳兰德公司“2·3”火灾事故

是一起因违规动火作业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澳兰德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91MA1MBJ8T9K，

成立日期：2015 年 11 月 23 日，住所：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江

韵路 289 号，法定代表人：陈XX，注册资本：20000 万元整，

公司经营范围：汽车配件、复合材料制造；玻璃钢原材料及制品，

格栅、型材、手糊制品制造等。公司建有模塑车间、C厂房（丙

类仓库和闲置生产车间）、拉挤车间、后套车间、甲类仓库、办

公楼，共有从业人员 136名。已建成投产的项目含玻璃钢制品和

塑料制品。

（二）事故车间情况

事故发生在澳兰德公司模塑车间的拌料间，模塑车间位于公

司厂区西南，为单层钢结构厂房，厂房顶部设置气楼进行自然通

风，厂房高度 13.60米（不含气楼），南北长 180.48米，东西宽

48.48 米，占地面积约 8749.70 平方米，火灾危险类别为丙类，

分为塑料间、拌料间和闲置仓库三个部分。

模塑车间从南到北分隔为两个防火分区，北侧防火分区为塑

料间，面积 7295.30平方米；南侧防火分区面积为 1454.40平方

米，南侧防火分区中间有一宽 2.50 米的领料通道，通道西墙为

下部 1.80米砖砌、上部 1.00米铝结构钢化玻璃隔断，东墙为下



— 5 —

部 1.80米砖砌、上部 6.00米钢结构玻璃钢板材隔断，通道面积

60.00平方米，通道东侧为闲置仓库，面积 450.00平方米，通道

西侧为拌料间，面积 944.40平方米。（如图 1）

图 1模塑车间南侧防火分区钢平台一层平面图

拌料间内南侧、西侧、北侧沿墙设有二层局部钢平台，南侧

和西侧平台上设钢质轨道，轨道上配有移动式投料搅拌车，投料

搅拌车下方的平台上设有投料缝，西侧平台下方设置敞口拌料釜。

（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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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模塑车间南侧防火分区钢平台二层平面图

（三）事故车间生产工艺情况

模塑车间主要生产玻璃钢格栅。在拌料间内将含有 15-45%

苯乙烯的不饱和聚酯树脂、填充剂氢氧化铝、颜料糊倒入配料釜，

充分搅拌后通过釜底管线放料，员工领料至塑料间生产区，然后

添加固化剂，再将混合料注入到已添加玻璃纤维的模具中，通过

水浴加热固化，自然冷却后出模，最后根据需求切割成型。

（四）事故车间改造情况

2016年 7月、2017年 10月澳兰德公司年产 16000吨玻璃钢

制品（1000吨汽车配件、8000吨玻璃钢格栅、4000吨拉挤型材、

1000吨手糊制品和 2000吨缠绕管道）和 8000吨塑料制品（4000

吨塑料粒子、4000 吨塑料管道）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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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分别通过专家评审。但该项目尚

未完成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手续。

2022 年 5 月澳兰德公司委托嘉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项

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2022年 5月 18日嘉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出具现场检查情况表要求澳兰德公司进行整改。2023 年 1 月，

为了通过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澳兰德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陈

XX安排机修工钱X和严XX对拌料间二层钢结构夹层进行改造，

把拌料间南侧平台拆除，在原先西侧平台的轨道内侧新增一条轨

道，并对原来西侧轨道进行延长和平台加宽。2023年 1月 5日，

澳兰德公司准备改造拌料间，当日将堆放在拌料间的不饱和聚酯

树脂等物料移至模塑车间东侧 C 厂房的丙类仓库中，改造期间

拌料间根据生产情况从 C厂房的丙类仓库中取料继续生产。

（五）安全管理情况

1.澳兰德公司使用退休返聘人员严 XX（68岁、无焊接与热

切割特种作业操作证）从事特种作业。

2.澳兰德公司事故当天未办理动火作业许可证。

3.澳兰德公司生产时使用危险化学品不饱和聚酯树脂作为

原料，但未建立危化品管理制度，日常将不饱和聚酯树脂吨桶堆

放在生产用的拌料间内，且未采取可靠安全措施。

4.澳兰德公司未对拌料工陈 XX、王 XX、机修工钱 X、严

XX和仓库管理员陈 XX进行危化品使用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5.澳兰德公司车间主任及一般操作岗位人员安全生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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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未见风险辨识管控相关内容；未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相

关考核制度。

6.澳兰德公司辨识出移动式搅拌机作业现场遇明火可能发

生火灾的安全风险，但无相应管控措施；对于边改造边生产可能

存在的风险未辨识；对 2022年 5月 18日嘉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现场检查情况表：“不饱和聚酯树脂最好不要储存在生产现场、

投料区与生产区未采用防火墙到顶分隔”等隐患未及时整改闭环。

（六）相关部门监管情况

老洪港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2022年以来共对澳兰德公

司开展了 4次安全检查，排查出各类安全隐患 13条，均已要求

澳兰德公司及时完成了整改闭环。

（七）事故现场情况

1.拌料间屋顶板已熏黑，顶部气楼百叶窗部分损坏，两台轨

道式行车横梁部分被烟熏黑、过热变形。（如图 3）

图 3 火灾事故现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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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拌料间的东侧为领料通道，通道西墙铝结构钢化玻璃隔断

已烧毁，东墙钢结构玻璃钢板材隔断部分烧毁、部分熏黑。（如

图 4）

图 4 领料通道情况

3.拌料间东南侧窗户玻璃大部分破碎，地面有大量流淌出的

树脂，厚约 5厘米。南侧二层平台东侧的一半向北完全坍塌。坍

塌的平台下方有 7个被烧毁并压扁的吨桶的金属外框架，塑料桶

壁已全部烧毁。（如图 5）

图 5 坍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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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坍塌的平台下方偏东侧停放有一辆 3吨的内燃动力叉车，

已被坍塌的二层平台压住，向东的车头已烧毁，车尾有烟熏痕迹。

（如图 6）

图 6 叉车情况

5.南侧二层平台上方东西向轨道中间位置气割痕迹明显。二

层平台西侧围栏上有气割枪悬挂，平台上方有一整吨桶的不饱和

聚酯树脂使用单根吊带吊在半空中，移动投料搅拌车上有数包氢

氧化铝，平台下方的数个敞口拌料釜内尚有混配好的树脂。拌料

间中央空地上遗留电焊机、砂轮切割机、液压升降车等动火作业

相关器具。（如图 7、图 8）



— 11 —

图 7 二层夹层平台 图 8 吊在半空的吨桶

二、事故发生经过、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 1月 31日下午，澳兰德公司购进的 15.4吨不饱和聚

酯树脂由仓库管理员陈 XX签收后，拌料工王 XX用叉车将其运

至拌料间南侧平台下方的东部。

2023年 2月 2日上午，机修工钱 X动火作业前发现作业点

正下方有不饱和聚酯树脂吨桶，即向安全员史 XX反映，随后用

叉车将当天动火点正下方的吨桶向西搬移约 2米。

2023年 2月 3日，拌料工王 XX、陈 XX在拌料间西侧南北

向的搅拌线二层平台上正常生产。当日上午，钱 X 和严 XX 在

搅拌间南侧二层平台拆除东侧移动式搅拌机和切割西侧部分轨

道钢。12时 30分许，严 XX在南侧二层平台最东侧开始对搅拌

机轨道钢进行气割作业。12时 35分许，钱 X到达车间后在南侧

二层平台最西侧用行车吊运上午切割下来的轨道钢。13时 10分

许，严 XX发现平台下方冒烟，立即大声呼喊“着火了”。



— 12 —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救援情况

严 XX 立即跑到平台下方将着火点附近的氧气瓶和乙炔瓶

拖至安全区域，后拖至车间外。钱 X就近拿灭火器在二层平台

上进行灭火，但效果不佳，随后钱 X又到平台下方灭火。13时

12 分许出现明显流淌火，火势迅速变大。13时 13 分，钱 X 拨

打了“119”报警，火灾现场其他人员也进行灭火或者逃生。

接到事故报告后，区消防救援大队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开展救

援，15时 10分将火扑灭；区应急管理部门立即派员赶赴现场，

了解事故情况，指导事故救援工作。

（三）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立即使用灭火器灭火，但火势蔓延发展

迅速，未能及时控制并扑灭；附近作业人员听到呼救声迅速撤离，

未造成人员伤亡；消防救援队伍反应较为迅速，处置方法较为得

当，缩短了事故灾害持续的时间，控制了火情发展蔓延。

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25.33万元。

四、专家技术分析报告（节选）

澳兰德公司厂房未按照设计要求建设，改变了安全设施设计

且降低了安全性能。2017 年 11月，《江苏澳兰德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年产 16000吨玻璃钢制品（1000吨汽车配件、8000吨玻

璃钢格栅、4000吨拉挤型材、1000吨手糊制品和 2000吨缠绕管

道）和 8000吨塑料制品（4000吨塑料粒子、4000吨塑料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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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安全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4.2项规定：“本项目

在厂房 A、B、D内东南角设置一单独的拌料间（12×12米），拌

料间涉及易燃原料不饱和聚酯树脂，该拌料间的火灾风险类别为

乙类，该区域面积为 144.00平方米，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50016-2014 ） 3.1.2 条 ， 面 积 比 计 算 ：

144.00/8770×100%=1.64%＜5%（厂房 D），拌料间与主厂房采用

防火墙分隔，且设置独立出口，该区域电气采用防爆电气，故主

车间的火灾危险类别仍可按照丙类来定。”澳兰德公司为生产方

便未严格按安全设施设计进行施工建设，实际模塑车间防火墙建

设未到顶，未达到防火墙建设的标准的物理分隔要求；拌料间内

二层钢结构夹层平台，在设计图上未见该结构布局，且该平台未

见设置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拌料间未采用防爆电气；实际拌料

间面积 944.40平方米，约为原设计图拌料间面积的 6.60倍，根

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第 3.1.2 条，面积比

计算：944.40/8749.7×100%≈10.8%＞5%，主车间的火灾危险类别

应为乙类。

根据不饱和聚酯树脂 MSDS 安全数据单，不饱和聚酯树脂

的闪点为 35℃，火灾风险类别为乙类，属于《危险化学品名录》

（2015 版）中的 2828 系列危化品，具有易燃易爆的危险特性,

使用时需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它点火源。澳兰德

公司生产时使用危险化学品不饱和聚酯树脂作为原料，但未建立

危化品管理制度，储存不饱和聚酯树危险物品未采取可靠安全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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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事发当天无证作业人员动火氧切割轨道钢，飞溅的高温火花

引燃存储在动火作业点下方的易燃物不饱和聚酯树脂最终引发

火灾。

综上分析，澳兰德公司厂房未按照设计要求建设，改变了安

全设施设计且降低了安全性能，储存不饱和聚酯树危险物品未采

取可靠安全措施，无《特种作业操作证（焊接与热切割）》的人

员在危险化学品不饱和聚酯树脂上方动火切割轨道钢，飞溅的高

温火花引燃下方的不饱和聚酯树脂导致火灾发生。

五、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无证作业人员违规动火切割轨道钢，飞溅的高温火花引燃作

业点下方的不饱和聚酯树脂导致火灾发生。

（二）间接原因

1.公司厂房未按照设计要求建设，改变了安全设施设计且降

低了安全性能。未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责任制。未制定危险

场所动火作业方案；未按规定进行动火作业审批；未确认现场作

业条件，未安排专人现场统一指挥和监督；未向作业人员进行安

全技术交底。储存不饱和聚酯树危险物品未采取可靠安全措施。

隐患排查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2.公司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未对拌料工、机修工和仓库管

理员进行危化品使用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导致相关人员对危险

化学品理化性质和安全风险缺乏认识，将危险化学品堆放在动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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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点附近，并进行动火作业。

3.公司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无《特种作业操作证（焊接

与热切割）》开展动火作业，作业前未清除作业点附近的危险化

学品。

六、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

1.严 XX，公司退休返聘机修工。安全意识淡薄，作业前未

清除作业点附近的危险化学品，在无《特种作业操作证（焊接与

热切割）》资质等情况下进行动火作业，导致发生火灾，对事故

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1]

处理建议：由区消防救援大队依据消防安全相关法律的规定

对其给予行政处罚。

2.陈 XX，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安全生产法定职责履

行不到位，未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责任制，督

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和消除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2]

处理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对其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四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处

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二）过失引起

火灾的；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

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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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兰德公司厂房未按照设计要求建设，改变了安全设施设计

且降低了安全性能。[3]未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责任制。未制

定危险场所动火作业方案；未按规定进行动火作业审批；未确认

现场作业条件，未安排专人现场统一指挥和监督；未向作业人员

进行安全技术交底。[4]储存不饱和聚酯树危险物品未采取可靠安

全措施。[5]隐患排查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6]对

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7]

处理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

定对其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

[3]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二）项：已经批准的建设项目及其安全设施设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报原批准部门审查同意;未经审查同意的，不得开工建设:(二)改变安全设

施设计且可能降低安全性能的;第二十九条：已经批准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发生重大变更，生产经营单位未报

原批准部门审查同意擅自开工建设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

[4]《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2016 年版）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危险场所动火作业、

高处作业、有限空间作业、临近高压输电线路作业、建筑物和构筑物拆除、大型检修等危险作业，应当执行有关

危险作业管理制度，并履行下列职责:(一)根据危害风险制定作业方案、安全防范措施和应急处置方案;(二)确认现

场作业条件符合安全作业要求;(三)确认作业单位的作业资质、作业人员的上岗资格以及配备的劳动防护用品符合

安全作业要求;(四)配备相应的安全设施，采取安全防范措施，设置作业现场的安全区域，确定专人现场统一指挥

和监督;(五)在危险作业前向作业人员说明危险因素、作业安全要求和应急措施，并经双方签字确认;(六)发现直接

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采取应急措施，停止作业，撤出人员；第五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

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进行危险作业未按照规定履行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未建立专门安全管理制度、未采取可靠

的安全措施的；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

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第一百零二条：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

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

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三）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三）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

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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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议单位内部处理的人员

1.冯 X，模塑车间主任。现场管理不到位，对车间人员将易

燃树脂桶运至动火作业现场的情况未及时发现、制止和纠正，对

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处理建议：由公司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对其进行处理，并将处

理结果报区应急管理局。

2.史 XX，安全员。未对动火作业全过程进行有效监管，对

存在的安全隐患未能督促整改闭环，对人员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

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处理建议：由公司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对其进行处理，并将处

理结果报区应急管理局。

3.陈 XX，仓库管理员。安全意识淡薄，对危险化学品出入

库把关不严，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处理建议：由公司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对其进行处理，并将处

理结果报区应急管理局。

4.王 XX，拌料工。安全意识淡薄，将易燃的树脂原料桶堆

放在动火作业点附近，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处理建议：由公司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对其进行处理，并将处

理结果报区应急管理局。

（四）其他处理建议

老洪港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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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建议：责令其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老洪港管理办公

室作出书面检查。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澳兰德公司，要重新对拌料间改造项目进行安全分

析，确保拌料间改造项目符合安全生产要求；要健全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和责任制；落实好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

预防工作机制，及时整改闭环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明确危化

品专用仓库，建立并落实危化品管理制度及危险作业制度，确保

危化品存储安全；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确保特种作

业人员持证上岗。

（二）老洪港管理办公室，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在辖区开

展动火作业专项执法检查，对工贸企业使用危化品进行专项排查，

督促相关企业落实危险作业制度和危化品管理制度，切实提升辖

区企业安全管理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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